
臺北市政府 88.10.07. 府訴字第八八０七三二二九００號訴願決定書

訴　願　人　○○○

原處分機關　臺北市○○區戶政事務所

　　右訴願人因申請更正生母姓名事件，不服原處分機關八十八年五月十三日北市大戶（一

）字第八八六０五八六八００函所為處分，提起訴願，本府依法決定如左：

　　　　主　　文

　　訴願駁回。

　　　　事　　實

　　訴願人於八十八年五月十一日（原處分機關收文日期），持憑○○醫院開具之排除訴願

人與○○○（訴願人戶籍登記之生母）親子鑑定報告及○○○所出具之證明書，以書面向原

處分機關申請辦理更正戶籍登記上生母姓名○○○為○○○○。案經原處分機關調卷查證，

以訴願人出生登記申請書業經生母○○○、生父○○○○蓋章確認，另申報出生登記憑證（

出生證明書）除載明前述生父母姓名外，更有出生地里長○○○及代鄰長○○蓋章為證，並

無訴願人所稱錯誤登記情事，乃以八十八年五月十三日北市大戶（一）字第八八六０五八六

八００號函復訴願人請其依內政部八十二年五月一日臺內戶字第八二０二五五四號函釋意旨

，經法院判決確定後再憑更正。訴願人不服，於八十八年五月二十一日向本府提出訴願，並

據原處分機關檢卷答辯到府。

　　　　理　　由

一、訴願人出生登記時（民國四十年）戶籍法第二十條規定：「出生及發現棄兒者，應為出

　　生之登記。」第三十八條規定：「出生登記以父或母為聲請義務人。......」

　　同法施行細則第十七條第二項規定：「戶籍登記除於戶口調查時初次辦理者外，應經聲

　　請義務人之聲請。......」第十八條第一項規定：「籍別登記、身份登記及遷徙登記使

　　用之聲請書為戶籍登記聲請書。......」第二十二條第一項規定：「戶籍登記聲請書之

　　填寫，依戶籍法第三十六條之規定，並依登記種類，載明左列事項。......二、出生登

　　記。出生子女之姓名、出生年月日、父母。......」第二十三條規定：「左列各款登記

　　，應於聲請時提出書面證明文件，經戶籍主任查閱後，發還原聲請人，另以謄本呈送縣

　　政府。一、籍別登記。因取得、回復或喪失國籍，而設籍或除籍者。......」

　　現行戶籍法第二十四條規定：「戶籍登記事項有錯誤或脫漏時，應為更正之登記。」

　　內政部八十二年五月一日臺內戶字第八二０二五五四號函釋：「......一、關於○○○

　　申請更正生母姓名『○○』為『○○○』乙節，請查明其出生登記之憑證，如出生證明

　　書記載生母為○○，應經法院判決確定後再憑更正母姓名，......」



二、本件訴願理由略謂：

(一)訴願人之生父為○○○○，生母為○○○○，原處分機關之戶籍登記錯誤，將訴願人之

　　生母登記為「○○○」，為此向原處分機關申請更正登記，然原處分機關非但不依法律

　　規定予以更正，更指示訴願人向法院起訴聲請判決後辦理，殊難令人折服。

(二)訴願人之生父與○○○原係夫妻，但早於民國三十七年以前即已離婚，並辦妥離婚登記

　　，但原處分機關因過錄錯誤，仍將○○○登記為○○○○之配偶，迄民國五十一年九月

　　十一日始辦理變更登記。訴願人生父與生母○○○○於民國三十七年四月一日結婚，亦

　　因前揭過錄錯誤而遲至民國五十一年九月十二日始辦理結婚登記。訴願人於民國四十年

　　五月二十一日出生，依民法第一千零六十三條第一項規定，訴願人應為生父○○○○與

　　○○○○之婚生子女。如依訴願人與○○○辦理之親子鑑定報告觀之，最初為出生登記

　　所出具之出生證明似為生父偽造文書，但應有不得已之苦衷。為求事實真相訴願人亦求

　　證於○○○，經其確認訴願人之生母為劉○○○，並出具證明書在案。

(三)按戶籍法第二十四條規定：「戶籍登記事項有錯誤或脫漏時，應為更正之登記。」依前

　　述說明，因原處分機關過錄錯誤，導致訴願人之生母姓名亦登記錯誤，原處分機關於民

　　國五十一年九月十二日已更正登記「○○○○」與「○○○○」於民國三十七年四月一

　　日結婚，則訴願人之生母應一併更正為劉○○○，原處分機關未為更正顯有疏漏登記之

　　不法。

三、卷查訴願人之生父○○○○與○○○原為夫妻，於日據時代（昭和十年）即已離婚，有

　　日據時期戶口調查簿及民國三十五年十月八日○○○○戶籍字號市延建０四五戶籍登記

　　申請書附卷可稽，因○○○○全戶戶籍由延平區○○里遷移至延平區○○里，因過錄錯

　　誤漏未轉載離婚註記，訴願人於民國四十年出生，由劉○○○與○○○共同申請為出生

　　登記，該二人並於出生登記申請書上簽名蓋章並檢附由里長○○○及代鄰長○○所出具

　　之出生證明書，原處分機關遂於戶籍登記資料上將○○○登記為訴願人之母。嗣○○○

　　○於民國五十一年九月十一日向原處分機關申請更正登記，將配偶○○○（即為回復本

　　籍後之郭○○）「存」更正為配偶○○○「離」，並於同月十二日偕同○○○向原處分

　　機關申請補辦結婚登記，結婚日期為民國三十七年四月一日，此有原處分機關民國五十

　　一年九月十一日區公所收件第三五五號更正登記申請書、申請更正戶籍登記事項保證書

　　及民國五十一年九月十二日區公所收件第三五六號結婚登記申請書影本附卷可稽。

四、綜上所述，訴願人生父與○○○於日據時期即已離婚但因過錄錯誤，致戶籍資料上漏未

　　載明「離」，又其生父與劉○○○雖於民國三十七年結婚，但遲至民國五十一年始補辦

　　結婚登記，訴願人於民國四十年出生後，即由訴願人生父與○○○為申請人向原處分機

　　關辦理出生登記，並出具由里、鄰長開立之出生證明，原處分機關依首揭規定為訴願人

　　之出生登記，並在訴願人之設籍資料上記載○○○為其生母，尚無違誤。至訴願人主張



　　訴願人生父與生母○○○○於民國三十七年四月一日結婚，訴願人於民國四十年五月二

　　十一日出生，依民法第一千零六十三條第一項規定，訴願人應為生父○○○○與○○○

　　○之婚生子女乙節，查民法上子女之出生係以生母為認定基準，婚生子女之推定乃以受

　　胎期間生母是否有婚姻關係為斷，本件訴願人於出生登記時○○○係以其生母之身分偕

　　同生父申請辦理出生登記，並以出生證明為證明文件，即便原處分機關因戶籍資料過錄

　　錯誤漏未注意○○○與訴願人生父○○○○已離婚，惟○○○○既已自承為訴願人生父

　　並以生父身分申請出生登記，原處分機關乃認○○○為訴願人生母而為登記自屬有據，

　　○○○與其生父是否有婚姻關係，僅係訴願人為○○○○之婚生子女抑或為非婚生子女

　　而經認領視為婚生子女之問題，自亦不得就此推斷訴願人為○○○○及○○○○之婚生

　　子女，蓋是否為○○○○之婚生子女自應由○○○○以生母身分辦理出生登記之情形始

　　有此問題。

五、又訴願人訴稱原處分機關既已於民國五十一年九月十二日為「○○○○」與「○○○○

　　」於民國三十七年四月一日結婚之登記，則訴願人之生母應一併更正為○○○○，原處

　　分機關未為更正顯有疏漏登記之不法云云。惟查本件重點在於訴願人出生後係由○○○

　　以其生母之身分與其生父共同申請為出生登記，與當時其生父與○○○○有無婚姻關係

　　無關。雖然訴願人出具親子鑑定證明以佐證其與○○○並無親子關係，○○○復出具相

　　同內容之證明，惟訴願人與○○○無血緣上親子關係尚不足證明訴願人確為○○○○之

　　女，且此節已涉及訴願人生父與○○○虛偽申報情事，自非原處分機關所得加以判斷之

　　事項，訴願人與○○○、○○○○之法律上親子關係為何？究為何人之女？訴願人應循

　　司法途徑解決。從而，原處分機關令訴願人先訴請法院判決確定後再憑更正之處分，並

　　無不合，應予維持。

六、綜上論結，本件訴願為無理由，爰依訴願法第十九條前段之規定，決定如主文。

　　　　　　　　　　　　　　　　　　　　　　　　　訴願審議委員會主任委員　張明珠

　　　　　　　　　　　　　　　　　　　　　　　　　　　　　　　　　　委員　黃茂榮

　　　　　　　　　　　　　　　　　　　　　　　　　　　　　　　　　　委員　楊松齡

　　　　　　　　　　　　　　　　　　　　　　　　　　　　　　　　　　委員　薛明玲

　　　　　　　　　　　　　　　　　　　　　　　　　　　　　　　　　　委員　王惠光

　　　　　　　　　　　　　　　　　　　　　　　　　　　　　　　　　　委員　陳　敏

　　　　　　　　　　　　　　　　　　　　　　　　　　　　　　　　　　委員　曾巨威

　　　　　　　　　　　　　　　　　　　　　　　　　　　　　　　　　　委員　黃旭田

　　　　　　　　　　　　　　　　　　　　　　　　　　　　　　　　　　委員　劉興源

　　　　　　　　　　　　　　　　　　　　　　　　　　　　　　　　　　委員　曾忠己

中　　華　　民　　國　　八十八　　年　　 十　　 月　 　七　　 日　　　　　　　　



　　　　　　　　　　　　　　　　　　　　　　　　　　　　　　　　　市　長　馬英九

　　　　　　　　　　　　　　　　　　　　　　訴願審議委員會主任委員　張明珠　決行

　　如認原處分違法或不當而對本決定不服者，得於收受本決定書之次日起三十日內，向內

政部提起再訴願，並抄副本送本府。

（內政部地址：臺北市徐州路五號）


